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御泉七味餐饮有限公司（青岛）与青岛市福建商会商务合作协议书
甲方：青岛御泉七味餐饮有限公司

乙方：青岛市福建商会
甲乙双方本着平等互利、友好合作、共同发展的原则，经友好协商，达成如下协议条款共同遵守：
一．甲为乙提供：

自       年    月起，凡  青岛市福建商会会员  ，凭  青岛市福建商会会员卡 在 御泉七味*铁板烧 消费乙方可获优惠：
1. 乙方贵宾92折优惠。                
2. 如乙方推荐贵宾年度消费满2万元，可返乙方3个百分点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如乙方推荐贵宾年度消费满5万元，可返乙方5个百分点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如乙方推荐贵宾年度消费满10万元，可返乙方8个百分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到店顾客提前出示    青岛市福建商会会员卡或其它商会证明  ，即可享受御泉七味-铁板烧9.2折贵宾优惠。
二、双方承担的义务及违约规定

1、 双方有特殊活动欲改变会员待遇，需提前15天与对方协商，否则产生的一切责任纠纷由违约方自行承担，对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。

2、 甲方的宣传资料、企业形象或临时促销活动信息经对方确认同意后，可在乙方指定场所或渠道（网站、宣传册等）协助宣传推广。

3、 甲方有义务在乙方会员/VIP客户范围内重点宣传和推荐对方业务，有义务为本次合作在各自的场所内做宣传，并有相互之间提供会展、活动等方面的便利之义务。

4、 乙方在进行媒体宣传活动时，经对方书面认可后，可使用甲方的企业名称和产品标志，以达到为甲方企业宣传之目的。

5、 甲方举办活动时有通过邀请函等方式邀请乙方会员/VIP客户参加之权利。

6、 甲方有对在乙方经营场所消费的会员做回访的权利，以保证服务质量。

7、 甲方对乙方的会员/VIP客户资料应严格保密，不得泄露给第三方，如有违反，将追究违约方责任。

四、本协议如有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共同协商做出补充条款，补充条款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五、本协议执行过程产生的任何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，任何一方有权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此协议青岛御泉七味餐饮有限公司保留最终解释权.

本协议一式两份，甲方持一份，乙方持一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，自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，有效期自签订之日起一年止，期满后，双方若有意继续合作，则另行签订合作协议书。

甲方代表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代表签字：
联系人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人电话：
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有效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有效）
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           



















